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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安全管理制度
第1条 定期组织实训中心工作人员以及实训教师、学生学习有关安全方面的文件、法规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。
第2条 非实训时间、非实训人员未经允许禁止进入实训教室，一旦造成损失，由擅自进入者自负后果。
第3条 实训师生和工作人员进入实训教室时必须穿好白大褂或工作服，必要时穿戴防护服、手套、防护眼镜等保护装置。
第4条 做到文明安全实训。学生在实训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则，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，切实注意安全。
第5条 仪器设备、危化品、耗材等不得擅自挪用或带出实训中心，未经批准不得动用与此次实训项目无关的仪器、物品。
第6条 非实训课期间学生使用实训教室时需提前预约登记，经工作人员批准后方可进行实训操作，期间确保有工作人员或实训教师在现场进行指导或监督。
第7条 在进行穿刺或侵入性操作时，注意针刺伤，严禁学生将针头或利器带出实训教室。一旦发生针刺伤或利器划伤，立即采取急救消毒措施，必要时去医院进行血液测定并采取进一步治疗措施，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。
第8条 在进行体格检查等接触性操作时，做好手卫生消毒工作，避免交叉感染。
第9条 因违反操作规程或不遵守相关制度而造成人员安全事故的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赔偿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与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

